
資料文件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《 2023 年〈中華人民共和國  
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

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〉 (修訂 )實施細則》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《 2023 年〈中華人民共和國

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〉 (修
訂 )實施細則》（ “《修訂細則》 ”） (附件 A)。  

背景

2 . 保安局局長自 2021 年起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

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》（ “《實

施細則》 ”）附表 3 第 3 條就若干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

件發出通知書指示有關人士不得直接或間接處理指明的罪

行相關財產（ “凍結財產通知書 ”），除非原訟法庭批准延

期，凍結財產通知書有效期最長為兩年。就大部份凍結財

產通知書而言，相關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仍在審訊或

候審階段，但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對相關凍結財產通知書

的有效期屆滿後，是否可以在相關法律程序完結前延長，

沒有作出清晰規定，可能造成凍結財產通知書在所有相關

法律程序完結前不能延期的實質風險，令危害國家安全犯

罪 案 件 被 告 人 可 在 法 律 程 序 完 結 前 不 當 處 理 罪 行 相 關 財

產。相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急需進一步完善。

3 . 為 及 時 防 範 和 化 解 上 述 實 質 風 險 ， 解 決 《 實 施 細

則》附表 3 實施中遇到的有關法律問題和實際問題，使香

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（ “特 區 ”） 更 有 效 履 行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的 職

責 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委 員 會

（ “國安委 ”）已行使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

護國家安全法》（ “《香港國安法》 ”）第四十三條所授予

的權力，制定《修訂細則》，以對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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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修訂，目的是明確根據附表 3 第 3 條發出的凍結財產通

知書在與其相關的法律程序待決期間，仍然有效。  

理據  

現行法律規定  

4 .  根據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第 3(1)條，保安局局長如有

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所持有的任何財產是罪行相關財產，可

藉指明該財產的書面通知（即凍結財產通知書），指示除

根據保安局局長批予的特許的授權外，任何人不得直接或

間接處理該財產。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第 1 條對「罪行相

關財產」定義如下：  

「罪行相關財產  (of fence  re la ted  proper ty)指  —— 

(a)  符合以下說明的人的財產  —— 

(i )  任 何 干 犯 或 企 圖 干 犯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的

人；或  

( i i )  任 何 參 與 或 協 助 干 犯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罪 行 的

人；或  

(b )  任 何 擬 用 於 或 曾 用 於 資 助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協 助 干

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財產」  

5 .  正如一宗原訟法庭案例 1指出，凍結財產通知書具有

以下目的：  

(a)  保存涉案財產，以便日後可取得（並執行）沒收令

或充公令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高院雜項案件 2021 年第 956 號 (判案書日期： 2021 年 9 月 17 日，第

54 及 55 段 )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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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防範涉案財產被用作資助或協助任何危害國家安全

罪行；及  

( c)  防止有人以任何可能不利於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有

關，並正持續進行的偵查或法律程序的方式處理財

產。  

6 .  根 據 《 實 施 細 則 》 附 表 3 第 3(3)及 (4)條 （ 原 有 版

本），除非原訟法庭應保安局局長申請批准延期，或就有

關財產已提出限制令 2、押記令 3、沒收令 4或充公令 5的申

請，且申請仍在待決中，否則凍結財產通知書有效期不得

超過 2 年。  

7 .  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第 3(4)條（原有版本）訂明：  

「保安局局長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延長第 (3)款所述的通

知 有 效 期 。除非 原 訟 法 庭信納 與 該 通 知相關 就 有 關

危 害 國 家 安全罪 行 展 開 的偵查 按 理 不 能在通 知 有 效

期 屆 滿 前 完成， 否 則 不 得批准 延 期 。 任何延 期 均 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原訟法庭可應律政司司長或獲授權人員申請，藉限制令禁止任何人

處理任何可變現財產。原訟法庭發出限制令之後，警務人員為防止

任何可變現財產調離香港，可將有關財產扣押。（見《實施細則》

附表 3 第 7(1)及 (4)條）  
3  原訟法庭可應律政司司長或獲授權人員申請，發出押記令，指明可

變現財產作為押記以擔保向政府繳付款項的命令。（見《實施細

則》附表 3 第 8(1)及 (2)條）  
4  原訟法庭可應律政司司長或獲授權人員申請，命令沒收被告人的危

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犯罪得益。若某被告人曾經從被定罪或本可被定

罪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中獲利，法庭須釐定出須追討的款額，並發

出沒收令，命令該人在訂定期間内繳付該款額。如須繳付的款額沒

有在訂定期間內全數妥為繳付，該人須處監禁，刑期根據欠款金額

而定，最高為監禁 10 年。（見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第 9(1)、 (5)及 (8)
條）  

5  原訟法庭可應律政司司長或其代表申請，命令將罪行相關財產充

公。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產生的任何得益、擬用於或曾用於資助

或協助干犯國家安全罪行的財產，均可被法庭命令予以充公。（見

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第 13(1)條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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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 超 過 為 進行該 偵 查 而 合理地 需 用 的 時間（ 如 有 需

要，保安局局長可再次申請延期）。」   

8 .  附表 3 第 4 條就受影響的人向原訟法庭申請撤銷凍結

財產通知書，申請特許或更改特許處理財產等相關事宜，

作出規定。附表 3 第 3 及 4 條的原有版本法律條文載於附

件 B。  

現行法律實踐中遇到的問題  

9 .  經 顧 及 上 文所述 凍 結 財 產通知 書 的 三 項目的 ， 若 然

相關法律程序尚未完結，凍結財產通知書理應繼續有效，

以保存涉案財產供在相關法律程序完結後申請予以沒收或

充公，防範涉案財產被用作資助或協助實施任何危害國家

安全罪行，及防止有人不當處理資產以影響警方調查或任

何法律程序。  

10 .  然 而 ， 就 凍結財 產 通 知 書 在相 關 法 律 程序（ 特 別 是

刑事檢控程序）完結前是否可以延期，《實施細則》附表

3 的原有條文沒有作出清晰規定。凍結財產通知書是否可

以獲准延期，取決於原訟法庭是否接受「有關危害國家安

全罪行展開的偵查按理不能在通知有效期屆滿前完成」。

就已經交付法院等待排期審訊甚至已經進入審訊階段的案

件，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展開的「偵查」是否已經「完

成」，存在爭議空間。如果法庭認為有關偵查理應完成，

法庭便無權批准延期，不過這便會引致因罪行相關財產在

相 關 法 律 程 序 完 結 前 可 能 被 不 當 處 理 而 造 成 國 家 安 全 風

險。  

具體修訂  

11.  行 政 長 官 會同國 安 委 獲 《香港 國 安 法 》第四 十 三 條

授權制定《實施細則》，有關授權範圍必然包括因應維護

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，不時對《實施細則》作出修訂，進

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。  

12 .  就 此 ， 行 政長官 會 同 國 安委 制 定 《 修 訂細則 》 ， 對

《實施細則》附表 3 中與凍結財產通知書有效期有關的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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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作出修訂，目的是明確凍結財產通知書在與其相關的法

律 程 序 待 決 期 間 ， 仍 然 有 效 ， 直 到 相 關 法 律 程 序 結 束 為

止。  

13 .  簡單而言，修訂後，如出現附表 3 第 3 條新增的第

(4A)、 (4B)或 (4C)款 訂 明 的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， 有 關 的 凍 結 財

產通知書會被延期：  

(a) 第一種情況是，在凍結財產通知書通知有效期屆滿時，

保安局局長已根據第 (4)款提出延期申請 6，而該申請的

法律程序尚未結束。在此情況下，該通知會延期至法庭

批准的期間，或該申請的法律程序結束當日起計的 14日
期間。（新增的第 (4A)款）  

(b) 第二種情況是，在凍結財產通知書通知有效期屆滿時，

已就與凍結財產通知書相關的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提起法

律程序，而該等法律程序 7尚未結束。在此情況下，該

通知的有效期須延長至自所有該等法律程序結束當日起

計的28日期間屆滿為止。（新增的第 (4B)款）  

(c) 第三種情況是，在凍結財產通知書通知有效期屆滿時，

已就凍結財產通知書指明的財產的任何部分提出限制

令、押記令或充公令的申請，而該申請的任何法律程序

尚未結束。在此情況下，該通知的有效期須延長至自所

有該等法律程序結束當日起計的 14日期間屆滿為止。

（新增的第 (4C)款）  

14 .  為 使 受 凍 結財產 通 知 書 影響的 人 清 晰 知道 經 延 期 的

凍結財產通知書的有效時間，而不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違

反凍結財產通知書處理罪行相關財產，附表 3 第 3 條新增

第 (4E)款規定保安局局長須在有關通知有效期每次延長後

及失效後，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盡快通知持有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即以「與該通知相關就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展開的偵查按理不能

在通知有效期屆滿前完成」為理由，向原訟法庭申請延期。  
7  包括在該等法律程序中提出的沒收令申請的法律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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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財產的人 8。經修訂的第 1(2)條和第 3 條新增的第 (10)款
亦就何謂就某項罪行提起法律程序 9以及有關法律程序何時

即告結束 10，作出清晰界定。  

15 .  附表 3 第 3(4)條於修訂後原則上予以保留。換而言

之，如果在凍結財產通知書有效期屆滿前，沒有任何第 3
條 第 (4B)或 (4C)款 所 指 的法 律程 序 提 出， 而凍 結 財 產通 知

書有需要延期，則保安局局長仍須向原訟法庭申請，原訟

法庭也只會在信納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展開的偵查按理

不能在有關的凍結財產通知書有效期屆滿前完成，方會批

准延期。  

16 .  修訂不影響附表 3 第 4 條，即受影響的人仍可向原訟

法庭申請撤銷凍結財產通知書，申請特許或更改特許處理

財產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 如果凍結財產通知書是根據第 3(4)條由法庭應申請批准而延期，而

其他延期的情況不存在，該通知書會在法庭批准延長的時間屆滿後

失效，因此局長無需另行通知持有有關財產的人。  
9  就某項罪行提起法律程序，是指以下情況：  

(a) 裁判官就某項罪行根據《裁判官條例》 (第 227 章 )第 72 條就某人

發出手令或傳票；  

(b) 某人因某項罪行而被逮捕 (不論該人是否獲保釋 )； [註：不適用於
第 3(4B)條（即關於凍結財產通知書延期的情況） ]  

(c) 某人在無手令的情況下受拘押後被控以某項罪行；或  

(d) 控告某人某項罪行的公訴書，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
章 )第 24A(1)(b)條，按法官的指示或經其同意而提出。  

10 在以下情況下，有關法律程序即告結束 :  

(a) 提起該法律程序的一方撤回或中止該法律程序；  

(b) 法庭就該法律程序作出最終判決或決定，而該判決或決定是不可

上訴或覆核的；  

(c) 針對就該法律程序作出的最終判決或決定提出上訴或覆核的訂明

期限屆滿，而沒有任何一方提出上訴或覆核；或  

(d) 就沒收令或充公令的申請的法律程序而言 ——該法律程序中所發

出的沒收令或充公令得到圓滿執行 (不論所用方法是繳付根據該

命令須繳付的款額，或由被告人接受監禁以作抵償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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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時間  

17.  行 政 長 官 會同國 安 委 已 制 定《 修 訂 細 則》。 《 修 訂

細則》的中文文本及英文文本已於 2023 年 12 月 15 日刊登

憲報，並於刊憲當日生效實施。  

18 .  參 照 《 實 施細則 》 的 安 排，《 修 訂 細 則》的 中 文 文

本為真確本，解釋《修訂細則》亦以此為根據，而英文文

本則為參考譯本。  

修訂的影響  

19.  有 關 修 訂 符合《 基 本 法 》的規 定 ， 包 括關於 人 權 的

規定：   

(a)  是次修訂屬技術性，範圍相當狹窄，只是針對凍結財產

通知書的有效期問題，並沒有改變發出凍結財產通知書

的基礎或原則。整體而言，經修訂的《實施細則》附表

3就保安局局長發出凍結財產通知書的有效時間作出更

明確的規定；  

(b) 凍結財產通知書的首要目的是要保存罪行相關財產，以

便在相關法律程序完結後予以沒收或充公。因此，若然

相關法律程序尚未完結，凍結財產通知書應繼續有效，

以防範罪行相關財產被用作資助或協助實施任何危害國

家安全罪行，及防止有人不當處理資產以影響警方調查

或任何法律程序，實屬理所當然；  

(c) 一如以往，凍結財產的權力也會受原訟法庭監督，受凍

結財產通知書影響的人可根據第 4條向原訟法庭申請撤

銷凍結財產通知書，或者申請特許或更改特許處理財

產，原訟法庭又可根據第 14條在指定情況下命令政府作

出賠償。有關人士的財產權依法受到保障。原訟法庭在

案例中指出，凍結財產通知書制度設有申請特許機制，

已在防範、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目的和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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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權之間作出平衡 11。  

背景資料  

20.  《 香 港 國 安法》 第 四 十 三條第 一 款 規 定，警 務 處 維

護國家安全部門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，可以採取

特區現行法律准予警方等執法部門在調查嚴重犯罪案件時

採取的各種措施，並可以採取該條規定的七種措施，其中

包括：  

「 (三 )  對用於或者意圖用於犯罪的財產、因犯罪所得

的 收 益 等 與犯罪 相 關 的 財產， 予 以 凍 結，申 請 限 制

令、押記令、沒收令以及充公」。  

21 .  國 安 委 對 警務處 採 取 上 述條款 規 定 措 施負有 監 督 責

任。  

22 .  《 香 港 國 安法》 第 四 十 三條第 三 款 授 權行政 長 官 會

同 國 安 委 就 該 條 第 一 款 規 定 措 施 制 定 相 關 實 施 細 則 。 按

此，行政長官會同國安委於 2020 年 7 月 6 日在首次召開的

國安委會議上，制定《實施細則》（包括七個附表），同

日刊憲公布，於 2020 年 7 月 7 日起生效實施。  

 

保安局  
2023 年 1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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